“最优秀本科毕业生（纪念林植宣博士）”评选规定
第一条  为纪念林植宣名誉主席对岭南（大学）学院教育事业的创办和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，鼓励学生热爱祖国、热爱科学、立志成才、服务社会，特设立岭南（大学）学院“最优秀本科毕业生（纪念林植宣博士）”奖。
第二条  “最优秀本科毕业生（纪念林植宣博士）” 由岭南（大学）学院董事会设立。评奖委员会为本科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，成员由学院本科教育与学位评审委员会成员、学院党委书记和副书记组成。

第三条  “最优秀本科毕业生（纪念林植宣博士）”每年评选一次。于每年毕业庆典大会时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。

第四条  “最优秀本科毕业生（纪念林植宣博士）”评奖对象：岭南（大学）学院应届本科毕业生一名。每年奖励名额 暂定一名，每名奖励金额 人民币10000元。

第五条  “最优秀本科毕业生（纪念林植宣博士）”评奖条件及申请：
    1.热爱祖国，爱校爱院。遵纪守法，道德高尚。团队合作，关爱他人。
    2.努力学习，学业成绩突出，具备较好的学术或工作能力。

3.积极参加社会服务和校院服务，尽职尽责，工作成绩突出，获得服务单位好评和推荐。
4. 须为中山大学优秀本科毕业生。
5. 必修、专选课程平均绩点年级/专业第一。
个人提出申请或推荐，包括：申请（或推荐）报告、德智体方面的总结，并附学习成绩单、学术成果一览表、社会服务证明材料、班导师（研究生导师）推荐意见等。以上个人申请（推荐）材料交学院学生工作部。
第六条  “最优秀本科毕业生（纪念林植宣博士）”获奖学生有义务于获奖一年后向学院汇报本人的学习工作情况。
第七条  “最优秀本科毕业生（纪念林植宣博士）”奖每年五月接受申请，毕业礼时颁奖。学院学生工作部负责接收符合条件学生的申请、核实申请者所报告的相关资料，提出初步建议名单，并提交评奖委员会秘书。评奖委员会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名单（一至两名），并给出排序，经公示无异议后然后提交董事会批准。
第八条  本规定自2007年起实施。

第九条  本规定解释权在评奖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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